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各單位業務督導分工表

	職稱
	姓名
	督導單位
	職務代理人
	備考

	所長
	馬殷邦
	所務發展諮議委員會、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、核安管制技術支援中心、技術推廣中心
	1林副所長
2施副所長

3.門副所長
	所務發展諮議委員會、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、核安管制技術支援中心、技術推廣中心等四單位之公文需先陳主任秘書核閱後，再上陳  所長。

	副所長
	林金福
	核能儀器組、核子燃料及材料組、物理組、化學暨分析組、機械及系統工程專案計畫
	1施副所長

2門副所長
3主任秘書
	

	副所長
	施建樑
	核子工程組、保健物理組、化學工程組、工程技術及設施運轉組、同位素應用組、核醫藥物產銷中心、核後端研究中心
	1門副所長

2林副所長

3主任秘書
	

	副所長
	門立中
	能源經濟及策略研究中心、科技計畫策略規劃與推動中心
	1施副所長

2林副所長

3主任秘書
	

	主任秘書
	李海光
	綜合計畫組、法規事務室、秘書室、人事室、主計室、政風室
	1門副所長
2施副所長
3林副所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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